中華宣道會黃埔聯福堂主日講道撮要

講員︰詹志誠先生
日期︰2006年12月31日

講題︰新年團契
經文：路十五11~24

引言 :

浪子比喻是聖經中一個感動人心的故事，讓讀者明白神向世人發出慈愛的邀請及鍥而不捨之接納，願一切在迷失及困苦的人得回安歇之所，在那處的人能感到十分之平安，人與人及與神的靈亦有親密而坦然的溝通，經文中之細兒子被世俗影響，離家尋找一己所願，卻換來困苦流離的生活，但故事告訴我們，當人願意醒悟過來，必能走回家的道路，當他覺悟到父家之恩情，他便有勇氣踏上回家的路，從而再受到父愛的肯定及接納，細兒子得着新生的盼望。 而這過程卻是一個達致團契的重要通道。今天再細看經文，我不得不說 : 『我們豈不是曾也是一個細兒子，得罪了天又得罪了我的身邊人。』

路加福音是四福音書中特別强調福音是普世性的，主愛的臨在是不分貴賤高低及無處不達的，有釋經學者更表示在福音書的作者中，路加最能表達上帝的大慈愛是沒有限量的。 就讓我們重溫路十五11~24中所描述上帝這份慈愛，因這愛而受感，啓動我們的愛心，去與我們的親朋肢體，返回團而又契的生活。
1、 從物慾中醒悟 （11~16節）

於當時猶太人律法，父親不能隨意處置他的財產。大兒子按例要取得三分之二，細兒子則承受三分之一（申廿一17）。 而當時父親會為了早點退休，因而在死前，提早把產業分給兒子。但細兒子的主動要求，實在無情。他有如向父親說：『現在就把我當得的份給我，反正在你死後我總是要承受的，好叫我早日離開這兒。』 細兒子得呈，並不擔延，便變賣了一切，離家而去。細兒子為着一已所願，忍心離開施恩給他的地方--他的父家。 釋經學者指出，細兒子所作的反映了人性三種罪中之狀態; 一.追求自我中心的自由，遠離父家的心懷(12節)、二. 追求物質享樂，錯過榮美人生(13節)、三. 在無盡追求中所引伸來的饑荒(14節)。經文15 ~16節讓我們更明白細兒子在罪中所落在之處境，是一個被咒詛及視為污穢的處境，因猶太人律法是認為養豬的人是可咒詛的，他不但參與養豬的工作，更想要食下豬所要吃的! 經文形容再沒有人給他所要吃的，意思是沒有其他人可給他幫助。 細兒子在一個患難之中，他從物質及私慾開始過他要過的生活，最後卻換來極度的貧困及虛荒。不知道大家對這細兒子的遭遇有否共鳴!
弟兄姊妹，物慾渴求使我們與平安及愛隔絕，這是屢見不鮮的現實，物慾渴求使我們無法豐豐富富地享受團契，因為團契生活是我們的家業，我們把家業的重要性與錢財物慾關連，我們又怎能議愛及平安豐富我們的家庭呢? 求主讓我們從物慾中醒悟過來。
2、 從恩情中回家 （17~19節）

『回家』這個字給一個自在並真實的感受! 要有一種回家的感覺，時刻醒悟及思想恩情，卻是一個真實回家不可少之重要啓機。 有釋經學者就17節，提出了一個發人心醒的註釋，耶穌這裹給予罪人其實是一個讚賞及肯定，耶穌說：他醒悟過來。這卻是一個難得的表現，並要說明當一個人離開上帝，他失落了真我；只有他迷途知返的時候，他才可以找到自己的真我。『醒悟過來』讓人知曉恩情之所在，不過經文卻是形容細兒子知曉有限，他對父家的恩情衹是以一個功能性的角度來理解，他並不敢以兒子的身份要求被接納，而是以最低等的奴隸身份，一個雇工，一個以日工計算的工人身份，請求收容。普通的奴僕還可說是家庭中的一份子，至於雇工，則隨時可以解僱。他與家庭沾不上任何關係。然而經文形容，細兒子明白一樣的事情，愛的隔絕是關乎一種與天及與人之破裂，因真正純全的愛衹能從神而來，就是從耶穌基督降生捨己中彰顯出來這一份愛，祗有我們真心受到這捨己的大愛之感動，從而將自己私慾己見拋開，心中餘下的卻祇有愛，這樣我們才真正感受到恩情之所在，見到的再不是埋怨或仇恨等等，並能以一份真誠、平安及喜樂返回自己的家及教會的家。 要『回家』返回安息之所不是在乎你作過什麼﹗而是有否真誠地面對自己，醒悟過來、坦誠地向神及向人認罪，思念的再不是仇怨及交惡，而是以恩惠、的心看天父上帝在我們的歷史中的掌權、作為及恩典。這裹才有團契，才能體察從神而來的愛。
世人充滿罪污，但耶穌述說這故事最美的地方，就是人能有醒悟過來的一刻，因這醒悟卻是引發恩情的思念，恩情的思念引發關係的復和，更引發返回平靜安慰的道路。
3、 從接納中得生  (20~24節)

根據經文，細兒子回家途中還在遠處，父親已經看見他，並心中立刻充滿着柔情及憐憫，可見父親對兒子的一份期待及掛念。 那位父親隨之作的，卻是一件違反當時傳統的事，就是主動走向兒子，擁抱他及與他親嘴﹗根據當時傳統文化，作父的祇管安座着，等兒子先前來，並表示一些尊重，父親才有任何的回應及表示。 但耶穌卻說給我們知道，父的心腸並不是這樣，天父的心腸並不是這樣! 天父的心腸卻是主動及熱情之接納，對人的回轉欣喜萬分，雖然21節中，細兒子得見父親就立刻認罪悔改，但在22節中，父親卻像打斷了他的話，經文中的轉接，讓我們明白什麼為完全之接納，父親根本沒機會給他提出作雇工的要求，父親所給予是無條件的。袍子代表榮耀；戒指代表權威，當時人若把署上名字的戒指給予別人，那就等於把委託權授予了他；鞋子代表兒子的名份，這正好和奴僕相反，因為家中人可以穿鞋，而奴隸則不可。筵席的擺設，是要叫所有人都能夠為這浪子歸來而歡欣快樂。 24節更提到父親對兒子的一個肯定，就是他兒子得了新生命。 因着父所發的慈愛及接納，細兒子得重生的盼望。 得罪了天並得罪別人，相信這是我們久不久會發生的，如果沒有天父差派愛子耶穌基督，為著我們的罪死，我們永遠不能作神的兒女，我們一班罪人同樣是因天父一份無條件的接納，讓我們生命中認識耶穌，有新生的盼望，今天我們是教會的一分子，而教會卻是耶穌基督的身體，我們對別人對自己又有沒這份熱情的接納，並帶着一份期待、給予肯定及鼓勵的一份關愛呢﹗

俗世中很多人對强者，這稱號有很多誤解，我能夠主導別人，推行自己一套，合者聚而强，不合者分並為弱，但真相並非如此，强者卻是那些主動要與人與神建立和好關係的人，世上最强的當然是主耶穌，祂對世人一份無條件之接納及大愛，使人與人及人與神的關係得着復和的橋樑。 强者看別人的不同為美，看大家有同一信念為上帝之榮耀，這信念就是我們雖不同，但我們同樣需要耶穌的真理及愛。我們强! 强在我們裏面有耶穌的愛，在祂面，我們有無條件的接納，有無比的鼓勵，讓我們時刻有着新生的氣色及動力。

結語:

沒有了親人，家業對自己可能已經毫無意義。沒有了家，世上一切財寶，都沒有了價值。沒有坦誠的溝通及真摯的委身，弟兄姊妹間沒法出現團契。天父的心腸是叫我們重視人與人之間是要有愛，並不是私己利益。為着我們的家，最要努力的，是帶着天父那份慈心去與我們家人相處，當中再沒有生命的饑荒，得着的卻是新生及尊貴身份的肯定。 我們是上帝的家業，而我們生命的重點不是在乎管並不繼增加地上之財寶，而是用愛來豐富我們的家業，家業與財產是很大分別的，願我們以愛回家(包括你原生的家及教會的家)，新一年在主內立定决心，彼此建立團而又契的家庭。

思想問題:

1. 有否一些物慾私念在你生命中，阻礙你與家人有真情團聚及與弟兄姊妹有親密團契? 這些是什麼?

2. 常念記人與人之間的恩情是否是你的生活態度? 你覺得多念恩情對你的生活有什麼影響? (參:腓四8) 

3. 如經文沒有記載父親對細兒子顯出之接納，你估計細兒子的結局是怎樣? 你對接納及被肯定是怎理解的?

4. 讀過這段聖經，聽過這篇道，並思想了上述問題後，要你自己給自己一個行道立志，這會是什麽?

5. 立志不單聽道而要行道後，你目中想起的，是那一個人呢? 鼓勵你先為他/她祈禱吧!

